一、评标与定标
1.评标办法：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2.中标候选人数量：3-10名；

3.中标候选人推荐规则：本次评标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的施工组织设计、主要人员、技术能力等因素进行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对排名在招标文件规定数量以内的投标人的报价文件进行评审，按照评标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成本的除外，评标价相等时，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规定的优先次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投标报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被招标项目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评为较高信用等级的投标人优先；

（3）商务和技术得分较高的投标人优先。

4.中标候选人核查标准和方法：

招标人在定标会议前对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通过网络检索、系统查询、函询等方式进行定标核查。核查内容包括信用信息、履约能力等内容，以及招标人认为需要核查的其他内容，以上核查内容有一项不符合的，不得进入定标程序。

(1)信用信息 

1）.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如果有不良记录的，不得被推荐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投标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控股关系。 

3）、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信用查询。

(2)履约能力 

1）.通过全国/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投标企业、注册人员是否一致。

2）.通过全国/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中标候选人用于承揽本工程的资质证书状态。若其相关资质证书被标注为“异常状态”的，不得被推荐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 

3）.通过全国/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其他平台，查询投标企业公司资质证明是否在有效期内。 

（3）招标人认为需要核查的其他内容

中标候选人的基本情况、提交的业绩真实性、提交的技术方案可行性、提交的工程报价合理性等招标人认为需要核查的其他内容。

招标人应将定标核查情况完整记录，并提交至定标委员会。 

5.考察、质询 

本项目招标人在定标会议前不再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考察或质询。 

6.组建定标委员会 

定标委员会由招标人负责组建,成员人数为 5 人及以上单数，招标人单位成员不得低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定标委员会组长由招标人确定，原则上由招标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其他成员可由招标人自行选定。 

定标委员会成员与中标候选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参与本项目评标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再次参与定标委员会的组成，定标委员会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7.定标要素 

通过定标核查的中标候选人方可进行下一步定标评审，具体如下：招标人首先对中标候选人进行核查,形成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在定标会议召开前应当保密，核查内容包括信用信息、履约能力等内容，以及招标人认为需要核查的其他内容。以上核查内容有一项不符合的，不得进入定标程序。

8.定标方法 

项目定标方法采用 核查随机法 定标法 
定标委员会在通过核查的中标候选人中按照随机选取方式确定中标人。采用核查随机法的项目，应当鼓励中标候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现场参加定标会议。未派人员参加定标会议的中标候选人，定标委员会不得否决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9.定标报告及结果公告 

定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明确的定标原则、方法和程序，在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并形成书面定标报告,对所出具的定标报告承担责任。

定标报告应当包括定标时间、定标地点、定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定标原则、定标方法、定标要素、定标程序及定标结果等内容。 

招标人应当在定标工作完成后 3 日内发布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日。中标结果公示应当载明定标时间、定标地点、定标方法、中标人名称、中标价格、质量、设计周期、资格条件、项目负责人信息，中标候选人的核查、比较优势，核查未通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和原因以及异议和投诉渠道等内容。对中标结果公示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10.重新定标 

对中标人放弃中标、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不符合投标或中标条件、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招标人可以由原定标委员会在调整后的中标候选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也可以重新组织招标。 

对中标人以非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或被依法依规取消中标资格的，招标人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定标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定标。 

（1）定标委员会未按定标办法公正履职的； 

（2）定标委员会成员与中标候选人有利害关系且未回避的； 

（3）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11.招标人在定标过程中，对中标候选人组织核验，发现存在下列情形的，不得确定其为中标人: 

(1)存在弄虚作假、围标串标等违法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 

(2)资质、业绩、人员资格、信用、财务状况、生产条件等不符合中标条件的； 

(3)因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 

(4)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招标人认为中标候选人存在前款第(一)(四)项情形的，在充分核验事实情况后，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招标人发现中标候选人存在违法情形、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取证。

招标人认为中标候选人存在前款第(二)(三)项情形的，应当由原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审查确认。
温馨提示：
一、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请认真阅读招标文件，并注意以下事项。

1.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2.本项目除中标人以外的其它投标人不用提供纸质投标文件。

3.电子文件下载、制作、提交期间和开标（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环节，投标人须使用CA数字证书（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4.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4.1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221.176.192.166:8080/ggzy/）下载“平顶山投标文件制作系统”，按投标文件要求制作电子投标文件。
    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参考《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组件下载——交易系统操作手册（投标人、供应商）。

4.2投标人须将投标文件要求的资质、业绩、荣誉及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资料原件扫描件（或图片）制作到所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中。

4.3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投标人电子印章和法人电子印章。

一个标段对应生成一个文件夹（xxxx项目xx标段）,其中包含2个文件和1个文件夹。后缀名为“.file”的文件用于电子投标使用，名称为“备份”的文件夹使用电子介质存储，供开标现场备用。

5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提交

5.1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应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之前成功提交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221.176.192.166:8080/ggzy/）。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并预留技术处理和上传数据所需时间。

二、“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具体内容见: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恢复重大紧急项目交易服务的公告http://ggzy.pds.gov.cn/tzgg/41494.jhtml)

